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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4 注册执业人员扣分标准

4-1 注册建筑师扣分标准

序号
行为

类别
扣分内容 扣分值 扣分细则 有效期

1

不

良

行

为

未根据勘察成果文件进行工程设计,造成质量事故 30 每次扣 30 分 1年

2 因设计质量不合格发生重大责任事故 30 每次扣 30 分 1年

3 隐瞒有关情况或者提供虚假材料申请注册 20 每次扣 20 分 9 个月

4 以欺骗、贿赂等不正当手段取得注册证书和执业印章 20 每次扣 20 分 9 个月

5 变更聘用单位，未办理变更注册而继续在原单位执业 20 每次扣 20 分 9 个月

6
涂改、倒卖、出租、出借或者以其他形式非法转让执业资格证书、

互认资格证书、注册证书和执业印章
20 每次扣 20 分 9 个月

7 未经注册擅自承担注册建筑师的执业范围业务 20 每次扣 20 分 9 个月

8 指定建筑材料、建筑构配件等的生产厂、供应商,造成质量事故 20 每次扣 20 分 9 个月

9 不保守在执业过程中获悉的单位和个人秘密 20 每次扣 20 分 9 个月

10
超出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注册建筑师条例实施细则》所规定的执业范围

执业
15 每次扣 15 分 6 个月

11 未按照法律、法规和工程建设强制性标准进行设计 15
每次每条扣

15 分
6 个月

12
未受聘并注册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一个具有工程设计资质的单

位，从事建筑工程设计执业活动
15 每次扣 20 分 6 个月

13 以个人名义承接注册建筑师业务、收取费用 15 每次扣 15 分 6 个月

14 准许他人以本人名义执行业务 15 每次扣 15 分 6 个月

15 同时在两个以上单位受聘或者执业 15 每次扣 15 分 6 个月

16 未按照要求提供注册建筑师信用档案信息 15 每次扣 15 分 6 个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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不

良

行

为

17
在注册、执业和继续教育活动中，发生其他违反法律、法规和工程建

设强制性标准的行为
15 每次扣 15 分 6 个月

18 向城市道路行业主管部门提交虚假材料和信息的 15 每次扣 15 分 6 个月

19 勘察设计文件没有签名盖章或由他人代签的 15 每次扣 15 分 6 个月

20 为其他单位或个人的设计成果签名盖章的 15 每次扣 15 分 6 个月

21 受到城市道路行业主管部门行文通报批评的 5～15

住建部每次扣

15 分，省级扣

10 分，市级扣

7 分，区级扣 5

分

部、省级6个月，

市、区级 3 个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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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-2 勘察设计注册工程师扣分标准

序号
行为

类别
扣分内容 扣分值 扣分细则 有效期

1 未根据勘察成果文件进行工程设计，造成质量事故 30 每次扣 30 分 1 年

2 因设计原因发生重大责任事故 30 每次扣 30 分 1 年

3
未受聘并注册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一个具有工程设计资质的单

位，从事建筑工程设计执业活动
20 每次扣 20 分 9个月

4

不

良

行

为

隐瞒有关情况或者提供虚假材料申请注册 20 每次扣 20 分 9个月

5 以欺骗、贿赂等不正当手段取得注册证书的 20 每次扣 20 分 9个月

6 变更执业单位，未办理变更注册手续 20 每次扣 20 分 9个月

7
涂改、倒卖、出租、出借或以其他形式非法转让资格证书、注册

证书和执业印章
20 每次扣 20 分 9个月

8 泄露在执业中知悉的国家秘密和他人的商业、技术等秘密 20 每次扣 20 分 9个月

9 指定建筑材料、建筑构配件等的生产厂、供应商，造成质量事故 20 每次扣 20 分 9个月

10 超出《勘察设计注册工程师管理规定》所规定的执业范围 15 每次扣 15 分 6个月

11
未经注册，擅自以注册建设工程勘察、设计人员的名义从事建设

工程勘察、设计活动
20 每次扣 20 分 6个月

12 同时在两个或两个以上单位受聘或者执业 15 每次扣 15 分 6个月

13 以个人名义承接业务 10 每次扣 10 分 6个月

14 未按照法律、法规和工程建设强制性标准进行设计 15 每次扣 15 分 6个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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不

良

行

为

15
未对涉及施工安全的重点部位和环节在设计文件中注明，未对防

范生产安全事故提出指导意见
15 每次扣 15 分 6个月

16

采用新结构、新材料、新工艺的建设工程和特殊结构的建设工

程，未在设计中提出保障施工作业人员安全和预防生产安全事故

的措施建议

10 每次扣 10 分 6个月

17
在注册、执业和继续教育活动中，发生其他违反法律、法规和工

程建设强制性标准的行为
10 每次扣 10 分 6个月

18 勘察设计文件没有签名盖章或由他人代签的 15 每次扣 15 分 6个月

19 向城市道路行业主管部门提交虚假材料和信息的 15 每次扣 15 分 6个月

20 为其他单位或个人的勘察、设计成果签名盖章的 15 每次扣 15 分 6个月

21 受到城市道路行业主管部门行文通报批评的 5～15

住建部每次

扣 15 分，省

级扣 10 分，

市级扣 7 分，

区级扣 5 分

部、省级 6 个

月，市、区级 3

个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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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-3 注册建造师扣分标准

序号
行为

类别
扣分内容 扣分值 扣分细则 有效期

1 实施商业贿赂 30 每次扣 30 分 1年

2 因过错造成质量事故 20 每次扣 20 分 1年

3
违章指挥、强令职工冒险作业，因而发生重大伤亡事故或者造成其他

严重后果
30 每次扣 30 分 1年

4

不

良

行

为

隐瞒有关情况或者提供虚假材料申请注册 20 每次扣 20 分 9个月

5 以欺骗、贿赂等不正当手段取得注册证书 20 每次扣 20 分 9个月

6
涂改、倒卖、出租、出借或以其他形式非法转让资格证书、注册证

书和执业印章
20 每次扣 20 分 9个月

7 泄露在执业中知悉的国家秘密和他人的商业、技术等秘密 20 每次扣 20 分 9个月

8
未取得注册证书和执业印章，担任大中型建设工程项目施工单位项目

负责人，或者以建造师的名义从事相关活动
20 每次扣 20 分 9个月

9 索贿、受贿或者谋取合同约定费用外的其他利益 20 每次扣 20 分 9个月

10 签署有虚假记载等不合格的文件 20 每次扣 20 分 9个月

11 允许他人以自己的名义从事执业活动 20 每次扣 20 分 9个月

12 未办理变更注册而继续执业 15 每次扣 15 分 6个月

13 同时担任两个及两个以上工程项目负责人 15 每次扣 15 分 6个月

14 超出执业范围和聘用单位业务范围内从事执业活动 15 每次扣 15 分 6个月

15 未取得施工许可证或者未办理开工手续，擅自施工的 15 每次扣 15 分 6个月

16 向城市道路行业主管部门提供虚假材料和信息的 15 每次扣 15 分 6个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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不

良

行

为

17 同时在两个或者两个以上单位受聘或者执业 15 每次扣 15 分 6个月

18 未按照要求向注册机关提供准确、完整的注册建造师信用档案信息 10 每次扣 10 分 6个月

19 未履行安全生产管理职责，发生安全事故负有责任的 15 每次扣 15 分 6个月

20
在注册、执业和继续教育活动中，发生其他违反法律、法规和工程建

设强制性标准的行为
10 每次扣 10 分 6个月

21 所管理的工程项目在安全检查中被发出停工整改通知书的 5～10

省级以上扣

10 分；市、区

扣 5 分

3个月

22 发出重大安全事故隐瞒不报的 10 每次扣 10 分 3个月

23 拒不接受城市道路行业主管部门停工整改决定并强行施工的 10 每次扣 10 分 3个月

24 所管理的工程项目，因施工安全问题被责令暂时停止施工的 5 每次扣 5 分 3个月

25

危险性较大分部、分项工程无制定专项施工方案的；或未按规定组织

专家论证的；或工程内容有重大变更而相关的安全施工技术方案或安

全措施未作相应修改的

5 每次扣 5 分 3个月

26 施工现场未按规定使用合格的机械设备、安全防护用品、施工机具的 5 每次扣 5 分 3个月

27 未按要求落实对班组、作用人员进行安全技术交底工作的 3 每次扣 3 分 3个月

28
未落实将施工现场办公、生活区与作业区分开设置，并保持安全距离

的；或在尚未竣工的建筑物内设置员工集体宿舍的
3 每次扣 3 分 3个月

29 未按要求对施工现场实行围挡封闭的 3 每次扣 3 分 3个月

30 没有落实监理单位作出的安全整改要求的 3 每次扣 3 分 3个月



- 7 - / 12

不

良

行

为

31
没有按规定在工地现场明显位置设立危险源公示牌并落实专人管理

的
3 每次扣 3 分 3个月

32 施工现场暂时停止施工，没有做好现场安全防护的 3 每次扣 3 分 3个月

33
未落实施工安全生产责任制的；或未落实施工安全操作规程的；或未

落实施工现场消防安全责任制的
2 每次扣 2 分 1个月

34
未落实安全检查制度的；或施工现场未按规定悬挂标牌和安全警示标

志的；或特种作业人员未持证上岗的（按每人次计）
2 每次扣 2 分 1个月

35 受到各级城市道路行业主管部门行为通报批评的 5～15

住建 部每 次

扣 15 分，省

级扣 10 分，

市级扣 7分，

区级扣 5 分

部、省级 6个月，

市、区级 3 个月

36 检查时人员不在岗，没有办理请假手续的 10 每次扣 10 分 6个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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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-4 注册监理工程师扣分标准

序号
行为

类别
扣分内容 扣分值 扣分细则 有效期

1

不

良

行

为

因过错造成质量事故 30 每次扣 30 分 1 年

2 隐瞒有关情况或者提供虚假材料申请注册 20 每次扣 20 分 9 个月

3 以欺骗、贿赂等不正当手段取得注册证书 20 每次扣 20 分 9 个月

4
涂改、倒卖、出租、出借或以其他形式非法转让资格证书、注册

证书和执业印章
20 每次扣 20 分 9 个月

5 泄露在执业中知悉的国家秘密和他人的商业、技术等秘密 20 每次扣 20 分 9 个月

6 弄虚作假提供执业活动成果 20 每次扣 20 分 9 个月

7
将不合格的建设工程、建筑材料、建筑构配件和设备按照合格签

字
20 每次扣 20 分 9 个月

8 未办理变更注册仍执业 15 每次扣 15 分 6 个月

9 超出执业范围和聘用单位业务范围内从事执业活动 15 每次扣 15 分 6 个月

10 以个人名义承接业务 10 每次扣 10 分 6 个月

11
在注册、执业和继续教育活动中，发生其他违反法律、法规和工程

建设强制性标准的行为
10 每次扣 10 分 6 个月

12 向城市道路行业主管部门提供虚假材料和信息的 15 每次扣 15 分 6 个月

13
所监理的工程项目，在安全生产检查中被发出停工整改通知书且监

理人员有失职行为的
5～10

省级以上的扣

10 分；市、区

级扣 5 分

3 个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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不

良

行

为

14
未按规定对施工安全技术措施或专项施工方案进行审查，或未按规

定组织专项验收的
10 每次扣 10 分 3 个月

15

所监理的工程项目未办理施工许可（或开工手续）而擅自开工，而

未能及时作出停工处理，未及时上报工程所在地城市道路行业主管

部门

5 每次扣 5 分 3 个月

16
未对变更后施工组织设计安全技术措施或专项施工方案进行审查

的
5 每次扣 5 分 3 个月

17 对存在安全隐患不履行监理责任；或监理检测记录弄虚作假的 5 每次扣 5 分 3 个月

18
因施工安全问题发出停工整改通知书后，施工单位强行施工，未及

时向城市道路行业主管部门报告的
3 每次扣 3 分 3 个月

19 重要施工环节和安全施工易发工序未进行巡视和记录的 3 每次扣 3 分 3 个月

20 未能跟踪检查监理机构发出安全整改通知的整改结果的 3 每次扣 3 分 3 个月

21 受到各级城市道路行业主管部门行为通报批评的 5～15

住建部每次扣

15 分，省级扣

10 分，市级扣

7分，区级扣 5

分

部、省级 6 个

月，市、区级 3

个月

22 未按规定权限进行签名的 5～15

未按规定权限

签名的每次扣

5分；代签的

每次扣 15 分

3 个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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不

良

行

为

23 检查人员不在岗，没有办理请假手续的 5～10

项目总监每人

每次扣 10 分；

专业监理师每

人每次扣 7

分；监理员每

人每次扣 5 分

6 个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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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-5 注册造价工程师扣分标准

序号
行为

类别
扣分内容 扣分值 扣分细则 有效期

1

不

良

行

为

隐瞒有关情况或者提供虚假的造价工程师材料 20 每次扣 20 分 1年

2 涂改、倒卖、出租、出借或者以其他形式非法转让注册证书或者

执业印章

20 每次扣 20 分 9个月

3
未取得注册证书和执业印章的人员，以注册造价工程师的名义从事

工程造价活动。
20 每次扣 20 分 9个月

4 在执业过程中，索贿、受贿或者谋取合同约定费用外的其他利益 15 每次扣 15 分 9个月

5 在执业过程中实施商业贿赂 15 每次扣 15 分 9个月

6 签署有虚假记载、误导性陈述的工程造价成果文件 15 每次扣 15 分 9个月

7 未办理变更注册，而继续执业。 15 每次扣 15 分 6个月

8 工程计价活动中未执行工程计价依据、履行合同有关约定 10 每次扣 10 分 6个月

9 未保守在执业中知悉的国家秘密和他人的商业、技术等秘密 10 每次扣 10 分 6个月

10 以个人名义承接工程造价业务 10 每次扣 10 分 6个月

11 允许他人以自己名义从事工程造价业务 10 每次扣 10 分 6个月

12 同时在两个或者两个以上单位执业 15 每次扣 15 分 6个月

13 工程计价活动中与当事人有利害关系的，未主动回避 5 每次扣 5 分 6个月

14

编制投资估算、概算、预算或者最高投标限价、工程结算等建设工

程造价文件的质量偏差率，分别不得超过规定的 20%、10%、5%、

5%以上（包含本数）。

10 每次扣 10 分 3个月

15
注册造价工程师未在其负责的工程造价文件签署并加盖造价工程

师执业印章。
5 每次扣 5 分 3个月

16 受到城市道路行业主管部门行文通报批评 5～15

住建部每次扣

15 分，省级扣

10 分，市级扣

7 分，区级扣 5

分

部、省级6个月，

市、区级 3 个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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